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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緒     論  

第一節  研究源起  

所謂「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」，係指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之事

業或事務，不由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直接處理，而基於達成行政任務

之要求，由行政機關在保留必要監督權限之前提下，透過單方授權或

契約等形式，將之委託予民間企業、團體或私人代為處理之方式。事

實上，此一方式早於一九七Ｏ年代即在美國以公共服務契約外包（

Contract ing –out）之形式出現；但其為各國政府所靈活運用，大量出

現，以致形成眾人矚目之新興行政現象，則係始於一九八Ｏ年代英國

以民營化為名之行政改革運動。爾後各國在縮減行政規模，提升行政

效率之努力上，除積極進行國公營事業民營化外，亦先後開始推動其

各自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類型。  

目前我國在行政院推動之「政府再造行動綱領」中有關法制再造

工作，為調整政府角色、提升行政效率、精簡人事、減少財政支出，

亦將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納為政府行政改革之重要措施，而要求各

行政機關積極推動各種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有關我國推動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情形﹐請參照後述第三章第二節之說明。 

。然而，推動政府業

務委託民間辦理之際，如何釐清政府業務有無委託民間辦理之必要性

，明確劃出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基準與界限，進而因應其委託實

態，予以類型化，考察其實效性；並基於行政法學觀點，在朝向民主

統制之方向上，透過適正、公開事前程序之遂行，預算、會計及審計

制度之監督，確保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適法性，復於司法審查制

度中提供事後保障，進而架構各類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運作典範

，恐已成為當下推動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首要面對之重要法制課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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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 

另就比較法觀點而言，因各國政經環境背景之差異，以致其法律

建制各有不同，從而各國政府於實際上推動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時

之主要類型各有不同，其法規範重點亦有所偏重。然為明確政府業務

委託民間辦理於法學上之理論基礎，釐清相關問題點，具體架構各種

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實際流程，亦有引介先進國家法制經驗，並

加以檢討之必要。  

第二節  研究目的  

本研究之目的，首先在於針對國外諸如日﹑德﹑英﹑美﹑法等先

進國家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作業方式之法制及實務進行整理﹑分析

，並比較其實施成效及法制特色；其次，衡量國內政經環境，針對目

前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現況進行整理，依其性質加以分類，期能

歸納出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類型；除配合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

之類型化分析，在兼顧理論發展與實務需求下，評估政府業務委託民

間辦理之可行性及其界限，且就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主要類型其

委託方式、程序、相關注意事項等法規範問題進行分析，並針對政府

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所衍生之紛爭，探討其解決途徑；最後就具體政府

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例進行分析﹑檢討，圖以完整架構政府業務委託

民間辦理之典型作業方式及程序。  

總之，期透過本研究計劃之進行，引介國外先進國家委外作業之經

驗，供我國建立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規範基準、標準作業程序之

參考；進而透過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方式，借重民間之專業人力與

物力，引進競爭機制，以適度引導民間資源參與公共事務，擴大公共

服務範圍，提升服務品質，落實行政院「政府再造行動綱領」中法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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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造工作之推動。  

第三節  研究方法  

由於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所涉及之問題層面相當廣泛，且其運

作實例亦因委託業務性質之不同而有所差異，有鑑於本研究計畫之研

究目的在於對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歸納出一般、通盤性之作業基準

；因此，在研究方法上，除採行一般文獻分析法外，為結合實務運作

上之實際需求，亦包含對相關政府機關進行深度訪談，以彙整相關實

務意見。  

一、  文獻分析部分。  

1.  蒐集、整理、分析國內相關法規、政府出版品、博碩士論文、

學術著作及期刊論文等文獻。  

2.  蒐集、整理、分析國外有關法規、政府出版品、學術著作及期

刊論文等文獻。  

二、  深入訪談部分。  

針對政府機關、團體，就有關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實務問題，

進行個別訪談，以了解各方面之意見及問題，藉以確實掌握政府業務

委託民間辦理之實際狀況，而有助於研究之進行。  

本研究之推動，原則上係依計畫書所載大綱及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結

論進行。首先，關於比較法部分，本研究報告因應日、德、英、美﹑

法等先進國家有關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法制特色，就其實務及法

理論體系，提出概要說明，列為本研究報告第二章。復就我國政府業

務委託民間辦理之概念及現況進行整理，同時亦著手分析國內有關政

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法學論著及相關法令，針對國內政府業務委託

民間辦理進行類型化之分析，就其所採用之行為形式、可否委託之容

許性與界限、其間之法律關係、相關程序要求以及救濟途徑等法律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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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進行檢討，企圖歸納出我國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法理論體系，

並列為本研究報告第三章。又為檢視理論與實務之差距，本研究計畫

亦於第四章針對目前尚在規劃﹑進行中或已完成之政府業務委託民間

辦理之實際案例，依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類型，選出三十五個具

體個案為分析﹑檢討對象，針對各該實際案例其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

理之法理論﹑程序及契約進行分析、檢討，以作為政府繼續推動政府

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實務參考。最後，彙整前揭研究發現及相關建議

事項，列為第五章，作為本研究計畫之結論。  

第四節  研究範圍  

本研究計畫之研究範圍，原則上以一般概念下之政府業務委託民間

辦理為主，亦即限於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之事業或事務，在行政機關

保留必要監督權限前提下，透過單方授權或契約等行為形式，將之委

託予民間企業、團體或私人代為處理之情形；而 BOT 模式，雖為廣義

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概念所涵蓋，然因適用 BOT 模式之公共建設規

模及其所需資金相當龐大，運用之行政手法亦相當多元，且通常涉及

不同部會權限之整合與協助，其程序更因個案性質而有不同之要求，

其間法律關係與救濟途徑錯綜複雜，更異於一般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

理之情形，故礙於本研究計畫篇幅以及時間之限制，僅能暫予割捨，

留待他案續行研究。  

另因本研究計畫係針對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此一特殊行政現象

所為研究，於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程序檢討上，礙於篇幅，僅就

有關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特殊程序進行論述，而用以規範行政機

關一般行政活動之「政府採購法」以及「行政程序法」之一般性程序

規定，本研究計畫原則上，暫不予詳細說明，僅於必要時擇要敘述，

合先敘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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